
元朗区防火巡回展览（附图）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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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防处人员今日（一月十八日）联同消防安全大使在新界元朗凤翔路公共小

巴总站举办防火巡回展览。有关活动旨在提高市民的防火安全意识，并介绍第

572 章消防安全（建筑物）条例和第 502 章消防安全（商业处所）条例。 

 

  消防处人员於活动期间向市民派发防火宣传单张及劝喻信，提醒他们在节日

期间应特别注意消防安全。消防流动宣传车亦停泊在凤翔路公共小巴总站附近，

供市民参观。 

 

完 

 

２０１６年１月１８日（星期一） 

香港时间１９时２６分 

 

 

消防处消防区长（楼宇改善课）陈秀光（中）今日（一月十八日）於元朗凤翔路

向市民派发消防安全宣传单张。 

   



 

一名幼童在消防流动宣传车上学习消防安全知识。 


